
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细则
（2020年修订）

    为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国家自2012年起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2019)19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修订）》（中石大京学〔2019〕123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 特修订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细则。
一、学院评审委员会组成
主任委员：杨棉之、郭海涛
委    员： 张奇、马春爱、沈庆宁、张宝生、孙竹、冯连勇、赵晓丽、回淑玲、李明、纪爽、孙伟宸、于楠、杨哲琦、胡东欧、孙楚钰、张译文、金士博、解佳、常建壮
二、评审指标体系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学位研究生和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均可享受国家奖学金，学院依据学校下发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名额及比例，按研究生类别以及专业分配指标。
博士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金融学、产业经济学、技术经济及管理、企业管理、全英文班硕士、会计学、会计硕士（专业型）、金融硕士（专业型）、全日制MBA
1.参评条件
（1）符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修订）》（中石大京学〔2019〕123号）中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基本申请条件和评选资格。
（2）综合测评要求：原则上要求申请者硕士需符合当年专业综合测评排名前20%，且智育排名在当学年排名专业年级前50%；博士符合前两年专业综合测评合并计算后的总排名前30%，且智育排名在合并计算后排名专业年级前50%。
2.评定标准
（1）硕士研究生
以综合测评排名为主，同时兼顾在学习成绩、科学研究、班级活动、社会工作等方面的具体表现。
（2）博士研究生
在前两年综合测评合并计算总排名条件符合的基础上，考虑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的科研能力和成果。对于公开发表的论文，首先考虑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的文章级别，如按照国外SCI收录、SSCI收录、CSSCI收录、EI收录、中文核心期刊等级别顺序；级别相同的情况下，考虑文章数量；文章级别和数量相同的情况下，考虑参加国际会议的等级、学习成绩等因素。申请人提供的科研成果应为在学期间取得，且所属单位必须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三、指标分配
每年，学校资助管理中心根据各学院有资格参评国家奖学金的总人数按学硕、专硕和博士人数下拨名额。学院先按学硕、全英文班硕士、专硕和博士四类分配我院相应类别的国家奖学金名额；各专业类内再按照具体专业人数比例细分指标。
四、评审方式及程序
1.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采取“自主申报—>资格审核—>公开答辩—>择优推选—>公示确定”的方式产生。
2.学生应如实填写《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申请表中推荐人为研究生导师），同时提交成绩单和当前学历期间所有获奖、成果（未正式出版的不予考虑）及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向学院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
3.学院评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负责组织全体委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组织公开答辩评审。
4.公开答辩及择优推选：
（1）硕士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评选由候选学生按照各专业类内答辩分别排序产生。各专业按照综合测评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按照所分名额整数部分+1的数量产生候选人名单。学院评审委员会根据各专业分配的指标、按照候选人答辩成绩排序确定各专业拟推荐获奖名单，其中各专业名额的小数部分如果最终获得了1个名额，则小数部分清零，如通过答辩仍未获得名额，该小数部分将累计入该专业第二年指标分配基数，直到获得整数名额。
（2）博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前提下，根据综合测评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按照所分配名额+1的数量推荐学生自主申报并参加统一答辩，学院评审委员会根据答辩成绩确定拟推荐获奖名单。
5.拟获奖研究生名单将在院内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学院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对国家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者，可向学院评审委员会提出，评审委员会应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如对答复仍存异议，可在学校公示阶段向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提请裁决。
该细则是学校有关文件的补充，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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